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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9号 《辽宁省种畜禽生产经营治理办法》业经2007年10

月7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政府第7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

公布，自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张文岳 二○○七年十

月十二日辽宁省种畜禽生产经营治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种

畜禽生产经营治理，规范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发放行

为，确保种畜禽质量，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畜牧法》（以下简称《畜牧法》）规定，结合我省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种

畜禽生产经营治理。 第三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

同）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种畜禽生产经

营治理工作。 第四条 从事下列种畜禽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申请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持种畜禽生产经营

许可证依法办理工商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生产

经营活动： （一）生产原种（纯系）、曾祖代、祖代、父母

代种畜禽的； （二）生产商品代仔畜、雏禽的； （三）进行

种畜胚胎移植的； （四）进行种禽孵化、种畜配种、人工授

精配种的； （五）经营（不含生产，下同）家畜卵子、冷冻

精液、胚胎等遗传材料的。 生产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

等遗传材料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

许可证。 第五条 农户饲养的种畜禽用于自繁自养和在一年期

限内出售的剩余仔畜、雏禽（种卵）未超过下列数量的，不

需要办理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一）仔猪500头，羊



羔100只，牛犊、马（驴）驹10头； （二）鸡雏5万只（枚）

，鸭雏1万只（枚），鹅雏5000只（枚），鹌鹑雏5万只（枚

），鸽雏1000只（枚）。 农户饲养的种公畜进行不以营利为

目的的互助配种，不需要办理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第六

条 申请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

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至第九条的具体规定： （一）生产经营的

种畜禽必须是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或者鉴定的

品种、配套系，或者是经批准引进的境外品种、配套系； （

二）有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 （三）

有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繁育设施设备； （四）具备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种畜禽防

疫条件； （五）有完善的质量治理和育种记录制度； （六）

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申请取得种畜

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其畜牧兽医技术人员应当符合下

列规定： （一）生产原种（纯系）、曾祖代、祖代、父母代

种畜禽的单位，应当具有1名以上高级畜牧师，其技术负责人

应当具有畜牧兽医大专以上学历或者中级以上畜牧兽医技术

职称； （二）生产商品代仔畜、雏禽的单位，应当具有1名

以上畜牧兽医中专以上学历或者中级以上畜牧兽医技术职称

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生产商品代仔畜、雏禽的大型企业，

应当具有1名以上高级畜牧兽医师；其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畜

牧兽医中专以上学历或者中级以上畜牧兽医技术职称； （三

）种畜胚胎移植单位，其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畜牧兽医中专

以上学历或者中级以上畜牧兽医技术职称； （四）种禽孵化

、种畜配种、人工授精配种单位，其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畜

牧兽医中专以上学历或者中级以上畜牧兽医技术职称，或者



经过当地县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培训合格； （五）经营家

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等遗传材料的单位，其技术负责人

应当具有执业兽医资格证书或者助理以上畜牧兽医技术职称

，或者经过当地县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培训合格。 申请取

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个人，应当经过当地县畜牧兽医

行政主管部门培训合格。 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生产商品

代仔畜、雏禽的大型企业标准，由省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

制定并公布。 第八条 申请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其繁

育设备设施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生产原种（纯系）、

曾祖代、祖代、父母代种畜禽和商品代仔畜、雏禽的，有固

定饲养繁育场地（舍）和与其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繁育设

备设施； （二）进行胚胎移植的，有胚胎贮存设施、胚胎检

测设备、胎移植操作室、妊娠鉴定设备、消毒设施； （三）

进行种禽孵化的，有消毒设施、孵化室、种卵贮藏室、售雏

室、自供电设备和至少2台1万枚以上容量的孵化器及配套的

出雏器； （四）进行种畜配种的，有固定配种场所和消毒设

施； （五）进行人工授精配种的，有采精场所（室）、人工

授精操作室、输精器材、精液贮存及检测设备； （六）经营

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的，有冻精、冻胚贮存室，3个以

上30L液氮贮存罐，5个以上10L液氮罐，至少1台生物显微镜

，水浴锅。 第九条 申请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其育种

记录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种猪，有选种、选配、分娩

、生长发育、系谱等育种记录和核心群种猪后裔测定记录； 

（二）种牛，有选种、选配、产犊、生长发育、系谱等记录

，奶牛还应有泌乳记录； （三）种羊，有选种、选配、分娩

、生长发育、系谱等记录，奶羊还应有泌乳记录； （四）种



禽，有开产日龄、产蛋数、受精率、孵化率等记录。 育种记

录应当按年装订成册，并保存2年。 第十条 申请取得下列种

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向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提出

申请： （一）生产经营原种（纯系）、曾祖代、祖代、父母

代种畜禽的； （二）进行胚胎移植的； （三）经营家畜卵子

、冷冻精液、胚胎等遗传材料的。 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

对第一款第（三）项申请，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

是否发给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决定；对第（一）项、第（二）

项申请，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报省畜牧

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省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自收到审

核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发给生产经营许可证的

决定。 第十一条 申请取得下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

向县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一）进行种禽孵化

、种畜配种、人工授精配种的； （二）生产商品代仔畜、雏

禽的。 县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作出是否发给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决定；对生产商品代仔畜、

雏禽的大型企业，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

报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

自收到审核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发给生产经营

许可证的决定。 第十二条 申请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应当同时提交省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的能够证

实其所具备条件的资料。 第十三条 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对

准予许可的，应当自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核发种

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未予许可的，应当作出不予许可的书

面决定，说明理由，告知申请人。 第十四条 市、县畜牧兽医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



人，及时报上一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从

事种畜禽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规定的品种、品系

、代别和利用年限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活动。 第十六条 从事

种禽孵化、种畜配种、人工授精、胚胎移植的单位和个人，

必须从具有种畜种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引进符合种用标

准的种畜、种卵、精液、胚胎；使用的种畜，应当达到本品

种二级以上等级标准，其中，种公畜应当达到一级以上等级

标准。 第十七条 销售种畜禽，应当附具种畜禽场出具的种畜

禽合格证实、家畜系谱和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检疫合格

证实。 销售商品代仔畜、雏禽的，应当向购买者提供其销售

的商品代仔畜、雏禽的主要生产性能指标、免疫情况、饲养

技术要求和有关咨询服务，并附具检疫合格证实。 第十八条 

发布种畜禽广告的，广告主应当提供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和营业执照。广告内容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并注明种畜禽品种、配套系的审定或者鉴定名称；对主要

性状的描述应当符合该品种、配套系的标准。 第十九条 销售

种畜禽，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以其他畜禽品种、配套系

冒充所销售的种畜禽品种、配套系； （二）以低代别种畜禽

冒充高代别种畜禽； （三）以不符合种用标准的畜禽冒充种

畜禽； （四）销售未附具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种畜禽合格

证实、家畜系谱和检疫合格证实的种畜。 第二十条 销售种畜

禽和商品代仔畜、雏禽，因质量问题给畜禽养殖者造成损失

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第二十一条 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对种畜禽质量安全进行监督检查，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

种畜禽质量检验机构对种畜禽质量进行检验；所需检验费用

按照国务院规定列支，不得向被检验人收取。 第二十二条 违



反本办法的，按照《畜牧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

罚。 第二十三条 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其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

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二）向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单位、个人

核发许可证或者有关批准文件的； （三）不履行监督职责，

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7年12月1

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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